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

后集党字〔2018〕3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：张明 

 

后勤集团党委关于印发 

《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 

 

各中心、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后勤集团干部队伍建设，进一步规范集团自聘干部选

拔任用工作，参照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》（党组字〔2017〕

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后勤集团实际，后勤集团党委研究制定

了《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实施办法》，现予印发。 

    

附件：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实施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勤集团党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3 日 

 

主题词：后勤集团党委  自聘干部  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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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实施办法 

 

一、总  则 

第一条  依据中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>的通知》（党组

字〔2017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并结合后勤集团的工作实际，制

定此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

为先的原则。 

因工作需要，后勤集团个别专业性较强的中心主任正职岗

位，经学校党委组织部授权批准，可由后勤集团以自聘方式进

行选拔任用。后勤集团中心副主任岗位全部由后勤集团以自聘

方式进行选拔任用。集团自聘干部不享受学校科级干部待遇。 

二、任职条件 

第三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

策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遵守国家政策法规，清正廉洁，秉公

办事，行为规范。 

第四条 自聘干部需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、较强的管理

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，工作中善于开拓创新。并满足以下基本

条件： 

自聘干部原则上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，对于专

业性比较强的单位，以及特别优秀的管理人才，学历要求可适

当放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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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新提任的自聘干部，获得本科学历者一般应具有

4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一般应具有 2 年以上

的工作经历；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，有特殊要求的岗位或特

别优秀的管理人才，年龄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

第六条  由自聘副职提任为自聘正职的，一般应在副职岗

位工作满 2年，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在副职岗位工作满 1 年，

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。 

第七条  公开招聘的岗位要求按照公布的条件执行。 

三、选拔与任用 

第八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的选拔，可以通过民主推荐或

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。 

第九条 民主推荐。民主推荐采用会议推荐和谈话推荐相结

合的方式。会议推荐以无记名形式填写民主推荐票。谈话推荐

应组成谈话工作组，通过个别谈话形式进行。 

第十条 竞争上岗。后勤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，也可通

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行选拔自聘干部，一般应经过下列程序：

公布职位、报名人员的资格条件和报名方法；报名与资格审查；

组织测试。组织测试一般以面试答辩为主，必要时可加笔试。

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后勤集团根据后勤相关岗位设置和任职情况，通过

后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，提出竞聘建议，由综合办发

布公开竞聘信息。 

（二）同一岗位竞聘人数不少于 2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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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后勤集团成立自聘干部竞聘上岗工作领导小组和工

作组，负责公开招聘的面试答辩等工作。自聘干部竞聘上岗工

作领导小组由后勤集团党政领导等组成。 

（四）面试答辩完成后，由后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

定考察对象。考察对象人数一般按 1：2比例确定。 

第十一条 后勤集团党委负责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，考察结

束后，出具考察报告，报后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任用

人选，由后勤集团党委发文任免。 

第十二条  实行考察预告公示制度。考察前发布考察预告，

考察预告在后勤集团网站上发布。 

第十三条  实行干部任职前谈话制度。新任自聘干部，由

后勤集团党委指派专人进行任前谈话。 

第十四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因为岗位变化，不再担任原

职务工作的，应由后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后，发文免

职，但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自聘干部职务自行免去，不再另

行发文。 

（一）同一中心（或部门）由副职提为正职的； 

（二）退休的自聘干部。 

四、任期 

第十五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每届任期三年，任期届满后，

按照相关程序进行选拔，续聘者可重新发文任命续任或轮岗交

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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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一届任期满后未续聘的，

2009 年 7月 2 日前自聘的干部由集团另行安排岗位，2009 年 7

月 2 日后自聘的干部将回原岗位工作。 

五、待遇 

第十七条  后勤集团自聘干部其在岗期间，由集团参照学

校对应科级待遇标准给予相应待遇，任期满后未续聘的按原身

份享受相应待遇。 

第十八条  根据《后勤集团自聘干部非领导职务的设置与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文件精神，原则上男满 56 周岁，女满 51

周岁（干部）或女满 50 周岁（工人）不再担任领导职务，由后

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非领导职务待遇。 

第十九条  确因工作需要，需超龄聘用正、副职务的特殊

岗位，经后勤集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可作为集团自聘干

部继续任职，享受在岗待遇。 

六、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自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14 年发布的

《后勤集团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后集党字

〔2014〕1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后勤集团综合办负责解释。 

 


